
-

， 

新

台

灣

人

」

之

結

論

@

張

茂

挂

戚
們
不
能
將
個
人
的
生
在
典
社
會
的
要
化
分
訓
，

我
們
也
不
能
將
個
人
的
認
同
危
機
典
歷
史
發
展
的
危
機
分
悶
。

只
有
當
個
人
的
特
殊
生
命
過
程
和
人
顯
歷
史
的
特
殊
片
段
能
取
得
一

致
的
時
候
，

他
才
能
獲
得
自
我
的
力
量
，

A
自
己
和
下
-

代
。

Ill-
開
2
0

開
=
F叭
"
。
目

十
二
月
一

日
晚
上
李
登
輝
在
馬
英

九

的

競
選
群

泉

集
會
上
，

提
出
「

新
台

鼎的
人
」
的
飯
念
，
一

時
問
評
論
紛
耘
，

而
不
敢
刊
後
馬
英
九
又
以
一

路
領
先
的

研
態
將
選
台
北
市
長
，

而
論
者
以
為
當

時
「
新
台
灣
人
」
的
提
凶
，

發
生
了
重
要

的

們

則
。
一

些

懶

惰

間

接

的

外

啦
，

更

甜甜
易
地
將
往

那
選
舉
結
果
放
在
台
灣
「

Mm
族
問
題
」
的
「
融
合
」
之
上
來
報
導
解

釋
解
釋
，

但
國
內
的
事
後
討
論
，

反
映

在

2
=
L
D
以
及
各
級
意
見
捌
等
，

則

充
滿
或
者
對
立
、

或
者
懷
疑
、

或
者
呼

〈
那
一

三
七
期
〉

也曲。
.
』
﹒
-

籲
和
解
的
情
緒
。

「
新
台
灣
人
」
及
之
後
的
社
會
現
象

發
展
，

涉
及
層
面
非
常
廣
泛
，

但
「
新

台
何
人
」
這
個
個問
念
本
身
，

並
不
是
什

麼
有
系
統
的
定
見
或
論
述
，
現
在
這
經

對
沒
系
統
內
涵
的
論
述
說
說
個
人
的
觀

察
與
看
法
，

故
稱
為
「
非
論
」
之
論
。

援
山
「
新
台
灣
人
」
的
情
勢
脈

砂官'94n

 

單
純
就
選
舉
情
境
來
解
讀
，

將
之

t
H川

芷
拘
克
森
強
調
「

只
有
當
個
λ
的
特

蜂
生
命
過
程
和
λ

領
歷
史
的
特
錄
片

段
能
取
得了
誼
時

，
才
籠
獲
得
自
我

的
計
量
。
」



@話題
一

實
在
簡
單
不
過
。
因
為
在
此
之
前
，
馬

英
九
一

直
受
到
過
去
國
民
黨「
非
主
流」

大
老
人
士
的
熱
烈
支
持
與
期
望
，
招
來

葉
菊
蘭
、
陳
水
馬「
買
台
集
團
棋
子」
之

議
，
李
登
輝
身
為「
現
在」
(
台
灣
?)

國
民
黨
開
創
者
之
位
置
，
為
顧
全
政
權

大
局
，
親
自
見
證
馬
英
九
的
政
治
正
確

性
，
在
群
眾
大
會
上
，
用
一
問
一
答
方

式
，
讓
馬
英
九
公
開
宣-
m
自
己
的
政
治

效
忠
與
族
群
位
置
，
可
以
說
成
功
地
洗

刷
7
馬
英
九
及
其
支
持
者
的「
嫌
疑」
問

題
，
也
給
一
些
原
來
不
支
持
陳
水
屑
的

各
界
台
灣
人
，
一

個
較
為
安
心
的
替
代

選
擇
，
不
必
再
承
擔
投
奔「
敵
營」
的
良

心
負
擔
。

就
選
惰
分
析
而
言
，
「
選
舉
工
具

說
」
或
掌
猩
部
份
現
象
，

但
是
顯
然
缺

乏
一

些
歷
史
深
度
，
因
此
也
不
能
說
明

為
什
麼
以
前
意
思
接
近
的「
命
運
共
同

體
」
(
鄭
欽
仁
、

謝
妥
廷
復
出)

、
「
生

命
共
同
體」
(
李
登
輝
提
出)
、
「
四
大

族
群」
(
葉
菊
蘭
、

林
濁
水
提
出)
、
「

新
興
民
族
」
(
許
信
良
提
出)

，
甚
至

連
說
法
幾
乎
一

致
的「
新
台
灣
人」
(
台

獨
建
國
人
士
所
提
出}
，
都
不
如
遺
次

社
會
情
緒
的「
發
酵」
程
度
，
為
什
麼
?

郎
欽
仁
(
土)
、
劉
壘
延
〔
τ)
撞
出
「
命
運
共
同
體」
。

難
道
只
是
名
詞
差
異
的
問
題
?

「
誰」
在
什
麼
意
義
脈
絡
下
說
什
麼

，
當
然
是
有
差
別
的
。
民
進
黨
與
台
獨

人
士
所
主
張
的「
新
台
灣
人」
，
或
類
似

的
「
共
同
體」
主
張
，
是
在
「
反
對
外
來

政
惜
、
外
來
統
治
者」
，
或
者
主
張「
一

台
一

中
」
、
反
對
接
受
中
國
之
統
治
的

廣
沒
政
治
脈
絡
之
下
進
行
的﹒
，
因
此
，

過
去
關
於
台
灣
住
民
不
分
錢
此
的
種
種

「
共
同
體」
的
主
張
，
同
時
也
是
台
灣
主

體
性
主
張
，
試
圖
清
除
過
去
的「
中
國

人
」
統
治
與
相
闊
的
(
未
來
中
國
統
一

)

的
政
治
文
化
主
張
。
而
外
省
人
在
這

樣
的
過
程
中
，
不
論
是
既

得
利
益
，

或

黨
菊
蘭
(
土)
、
林
渴
木
(
下)
提
出
「
四
大
旗
HH」
。
(
謝
三
寮
/
攝
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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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自
我
身
份
意
識
，
都
受
到
排
斥
與
懷

疑
，
除
非
，
他
們
願
意
公
開
宣
稱
自
己

對
於
台
灣
前
途
的「
正
確
看
法」
。

是
以
，
以
前
的「
共
同
體
設」
'
比

較
容
易
包
容「
客
家
人」
與「
原
住
民
族」

在
肉
，
相
對
比
較
進
步
，
但
是
對
於
台

灣
的
外
省
人
，
則
不
太
可
能
產
生
任
何

「
共
同
體」
的
實
質
感
應
。
甚
至
當
去
年

的
園
中
教
科
書
(
《
認
識
台
灣》
)

將

外
省
人
歸
類
為「
新
住
民
」
(
放
在「」
之

內)
，
成
為
台
灣「
四
大
族
群」
之
一

時

，
一
些一
外
省
人
的
反
應
特
別
敏
感
，
抱

持
抗
拒
與
質
疑
的
態
度
。

那
麼
為
什
麼
萃
登
輝
以
前
說「
生

命
共
同
體」
沒
有
對
外
省
人
起
任
何
作

用
，
反
而
有
外
省
大
老
脫
黨
，
及
新
黨

的「
離
家
出
走」
呢
?﹒
而
現
在
一

句
含
混

不
清
的「
新
台
灣
人
」
'
卻
叉
讓
一

些
外

省
人
重
新
燃
起
對
國
家
、
對
國
民
黨
的

期
望
?
簡
單
的「
選
舉
工
具
說」
也
許
會

告
訴
我
們
，
因
為
，
這
次「
大
家」
都
國

結
投
馬
英
九
，
可
以
成
功
地
阻
止
阿
屑

。
但
是「
選
舉
工
具
說」
卻
不
能
解
釋
何

以
上
次
(
四
年
前)

所
謂
的
所
謂「
大

家」
又
都
不
團
結
，
又「
不
投
給」
賞
大

洲
?
反
而
替
阿
厲
製
造
一

個
當
選
的
鐵

會
呢
?﹒

華
董
撞
撞
出
「
生
命
共
同
體」
。
(
謝
三
，當
/
揖
影)

是
以
，
一

且
將
時
間
縱
深
稍
微
拉

長
，
比
較
前
後
的
差
異
，
我
們
對
於
「

新
台
灣
人
論
」
可
能
有
一

些
不
同
的
詮

釋
。
這
新
的
詮
釋
，
如
果
對
照
李
登
輝

在
九
四
年
省
市
長
選
前
數
月
接
受
司
電

遼
太
郎
的
訪
問
，
以「
台
灣
人
的
悲
哀」

為
題
目
，
提
到
「
國
民
黨
是
外
來
統
治

者」
、
「
國
民
黨
只
有
一兩
歲」
、
「
歷
史
上

台
灣
人
都
不
能
決
定
自
己
命
運」
時
，

當
下
的
脈
絡
就
更
清
楚
7
。

看
得
出
來
李
登
輝
在
當
時
還
無
意

往
續
出
走
的
外
省
選
民
與「
忠
貞」
黨
員

。
反
而
，
「
台
灣
人
悲
哀」
在
實
質
上
化

許
傳
直
接
出
「
新
興
民
接」
。
(
謝
三
賽
/
唱團
影)

解
了
台
灣
統
治
者
與
過
去
很
多
台
灣
反

對
運
動
支
持
者
間
的
距
離
，
將「
李
登

輝
情
結」
推
到
一

個
新
的
高
暉
，
後
來

連
陳
水
馬
也
忍
不
住
要
沾
上
一

泊
。
但

對
當
時一
些一
外
省
人
而
言
，
這
真
是
宛

如
部
巨
孽
子
的
開
始
，
從
而
認
定
李
登

輝
其
實
是
台
獨
、
將
要
毀
滅
中
華
民
國

，
而
中
共
攻
台
的
災
難
想
像
隨
後
也
在

「
飛
彈
危
機」
中
發
展
到
高
峰
。
當
時
駕

李
登
輝
為「
民
族
罪
人」
的
，
除
新
黨
及

非
主
流
的
支
持
者
之
外
，
連
中
共
高
層

(
《
人
民
日
報》
)
也
加
入
釷
李
之
列

，
直
接
影
響
到
兩
津
開
係
的
發
展
。

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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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新
台
祖向
人」
之
非
論

不
過
，
直
到
今
天
，
李
登
輝
都
還

是「
中
華
民
國
在
台
灣」
的
本
土
派
，
他

距
離
建
國
黨
、
台
獨
聯
盟
，
甚
至
台
獨

黨
綱
公
役
的「
台
獨」
，
都
還
有
一

段
距

離
。
當
時
接
受
訪
問
的「
台
灣
人
的
悲

衷
于
無
非
在
敘
述
他
的
民
主
化
與「
本

土
化」
理
念
，
在
合
理
化
當
年
和
國
民

黨
外
省
大
老
以
及
新
黨
的
政
治
鬥
爭
，

當
時
錯
的「
和
解
與
團
結」
，
顯
然
並
不

在
他
思
考
的
範
釀
中
。

四
年
半
的
時
間
情
勢
已
經
不
同
。

pdu
m
人
民
內
部
分
歧
包
陷
省
籍
、
族
群

﹒
正
末
消
失
，
喧
嚷
依
然
，
也
沒
有
凝

wm
成
為一

個「
新
興
民
族」
，
或
者
理
論

家
口
中
的
想
像
的
生
命
共
同
艘
，
但
政

治
制
度
的
改
變
，
卻
不
需
等
待「
生
命

共
同
體」
的
成
型
。
國
會
已
經
全
而
改

選
，
省
市
長
己
白
宮
派
改
為
民
逛
，
更

叫間
鈍
性
的
連
國
家
元
首
也
已
經
由
人
民

直
接
選
舉
產
主
。
台
灣
全
體
公
民
參
與

、

集
合
成
為
一

個「
-
政
治-

的
共
同

吻
」
，

在

儀
式
般
、

劇
場
般
輪
流

舉
行

的
大
閻明
佼
選
權
沼
勛
、
組
織
動
員
，
而

後
用
票
價
來
解
決
彼
此
的
歧
異
，
制
度

上
大
約
已
經
完
全
確
立
。
現
在
除「
公

役
決
定
台
灣
前
途
閱(
國
家
象
徵」
之
外

，

主
張
中
華
民
國
是
一

個「
主
檔
獨
立

的
國
家
」
，
從
內
造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已

經
可
以
成
立
。
而
四
年
來
這
些
改
變
，

台
灣
所
有
黨
派
政
治
人
物
，
不
論
同
意

與
否
，
應
該
都
見
證
了
這
樣
的
轉
變
。

(
如
果
考
慮
晚
近
國
際
情
勢
之
限

制
，
若
台
灣
進
爾
宣
告
獨
立
，
將
不
可

能
獲
得
美
日
大
國
的
實
質
援
助
，
這
樣

的
內
部
政
治
轉
變
的
意
義
，
就
更
為
巨

大
，
連
彭
明
敏
也
必
須
同
意「
台
灣
已

經
是
一

個
主
權
獨
立
的
國
家」
。
民
進

黨
在
這
次
立
委
選
舉
時
的
設
敗
，
以
及

選
後
黨
內
一

些
希
望
修
訂「
台
獨
黨
綱」

的
聲
浪
，
都
和
這
樣
大
局
的
變
化
，
脫

不
了
關
係
0
)

時
空
轉
移
，
四
年
後
，
推
出
上
陣

的
，
因
此
，
是「
新
台
灣
人」
論
。
李
登

輝
事
後
也
說
，
這
是「
深
思
軌
慮」
的
結

果
，
不
單
只
是
為
了
選
舉
而
已
。
依
判

斷
，
「
新
台
灣
人
論」
至
少
有
兩
個
目
的

。
一

個
目
的
，
姑
且
稱
之
為
低
標
目
的

，
是
和
當
年
被
他「
台
灣
人
悲
哀」
所
趕

走
的
外
省
人
一

個
下
台
階
，
和
過
去
的

「
忠
貞」
的
國
民
黨
員
進
行
和
解
，
重
造

一

個「
中
間
路
線」
、
「
團
結」
的
新
國
民

幣
。
在
某
一

個
程
度
上
，
這
第
一

步
似

乎
已
經
做
到
，
而
新
黨
則
自
動
被
壓
縮

到
一

個
瀕
臨
泡
沫
政
黨
的
位
置
。
而
且目

鬥
CZl

4卅豈可
。"〉mJR

與
華
查
組
惡
門
的
國
民
黨
外
省
從
政
黨
員
。
(
謝
三
里
/
揖
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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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個
目
的
，
或
說
高
標
目
的
，
就
是
要

繼
續「
生
命
共
同
體」
的
未
竟
建
造
，
創

造
一

獨
具
有
當
下
時
代
意
義
的「
新
台

灣
人
」
'
自
然
也
就
沒
有
必
要
再
繼
續

談
台
灣
獨
立
不
獨
立
的
問
題
。

外

省

人

的

和

解

反

應

初
步
看
來
，
「
新
台
灣
人
論」
對
過

去
近
十
年
來
在
本
土
化
過
程
中
身
份
地

位
受
懷
疑
、
排
斥
的
外
省
人
來
說
，
是

受
歡
迎
的
。
何
況「
新
台
灣
人
論一
及
其

在
台
北
市
之
勝
利
，
「
說
明」
了
這
是
正

確
的
路
線
，
至
少
目
前
如
此
。
因
此
，

速
反
李
最
激
烈
者
如
趙
少
康
也
不
得
不

承
認
失
敗
，
顧
意
服
輸
、
鞠
躬
出
局
。

但
是
難
道
外
省
人
就
如
此
健
忘
嗎
?
難

道
忘
記
了
李
登
輝
這
個「
獨
裁
者」
四
年

前
還
說
過
他
二
十
歲
以
前
是
日
本
人
的

皇
民
心
態
了
嗎
?
外
省
人
接
受
和
解
的

基
礎
到
底
在
那
縷
?

也
許
有
三
個
假
設
原
因
。
一

個
假

設
原
因
是
陳
水
扇
先
前
的「
貿
台
論」
失

言
，
使
得
外
省
人
被
本
不
需
要
趙
少
康

等
人
的
煽
動
言
論
，
所
謂
外
省
人
危
敏

感
早
自
動
被
喚
起
。
焦
慮
感
可
能
確
啊

存
在
，
但
是
焦
慮
感
同
時
也
會
驅
使一

.. 

彭
明
數
同
意
台
灣
已
是一
個
主
權
獨
立
的
國
竅
。
{
謝
三
章
/
攝
影)

部
份
人
更
轉
而
支
持
面
臨
危
機
的
新
黨

，
或
者
團
結
在
趙
少
康
的「
中
輿
部
隊」

身
旁「
和
魔
鬼
作
殊
死
搏
鬥」
，
但
為
什

麼
反
而
使
絕
大
多
數
外
省
人
趨
向
李
登

輝
的
國
民
黨
?
所
以
有
另
外
一

個
假
設

原
因﹒

馬
英
九
條
件
較
好
，
支
持
度
高

，
勝
選
希
望
濃
。
的
確
，
有
關
心
社
會

公
義
的
馬
英
九
作
為
中
筒
，白
手
套
，
形

象
突
出
又
可
能
會
嬴
'
是
有
吸
引
選
票

的
實
質
效
果
。
但
是
這
還
是
不
能
說
明

何
以
大
多
民
眾
都
同
意
，
或
默
懿
接
受

特
定
的「
新
台
灣
人」
的
論
述
。

趙
少
康
燭
動
7
外
當
λ
危
機
來
包圍
聚
官庸
諱
。

(
謝
三
褒
/
揖
影)

所
有
過
去
五
年
的
民
意
測
設
與
社

會
調
查
大
約
都
顯
示
一

個
趨
勢
，
所
謂

外
省
人
，
特
別
是
四
十
歲
以
下
的
外
省

人
，
正
逐
漸
發
展
出
一

種
新
的
台
灣
認

同
，
接
受
台
灣
本
土
化
現
況
，
接
受
身

為
台
灣
人
的
現
實
。
這
樣
的
台
灣
認
同

，
並
不
建
立
在
反
抗
外
來
政
權
的「
過

去
」
歷
史
經
駿
或
體
會
中
，
而
是
身
為

少
數
者
面
對
當
前
政
治
現
實
所
已
形
成

的
台
灣
政
治
共
同
體
的
一

種
妥
協
。
「

故
國」
的
中
圈
認
同
，
原
本
年
輕
一

代

外
省
人
就
不
像
上
一

代
那
樣
強
烈
，
這

@ 



「

新
台

祖川
人
」

之
』
論

司動I���

使
得
新
的
、
有
現
質
考
室
的
台
灣
認
間

，
有
更
大
的
發
展
空
間
。
我
強
調「
現

質」
'

是
因
為
這
樣
的
新
的
台
灣
人
認

同
的
發
展
，
比
較
明
顯
就
是
最
近
四
、

五
年
，
要
外
省
人
作
為
一

種「
台
灣
意

識
鎖
定」
的
政
治
世
代
，
時
間
可
能
追

不
夠
長
，
而
且
，
在
這
新
生
的
台
灣
人

意
識
旁
邊
，
並
存
者
可
能
已
經
褪
色
但

是
選
並
末
消
失
的
中
國
人
意
識
世
界
，

(
這
不
只
是
外
省
人
的
特
有「
問
題」
'

恐
怕
很
多
本
省
台
灣
人
也一

樣
有
這
樣

的
現
象)簡

單
說
，
台
灣
的
外
省
人
意
識
世

界
已
經
有
了
內
在
的
改
變
，
從
四
年
前

「
悍
筒
中
華
民
國」
的
高
峰
，
轉
向
到
支

持「
本
土
化」
的
中
華
民
國
政
治
共
同
幣

。

迫
使
得
月2
登
輝
提
出
的
「
新
台
灣
人
」

可

h
γ一
散
「
外
省
人
」
鮮
眾
立
刻
侵
受
的

“仙
台
蓋
處
。

更
何
況
，

這
樣
的
新
名
號

柄
訝
，
是
由
原
來
有
台
灣
人
悲
惰
的
政

治
領
袖
所
賦
予
，
而
由
外
省
籍
菁
英
承

受
、

搭
配
演
出
，
更
有
助
於
外
省
人
在

台
灣
的「
去
污
名
化」
過
程
，
這
或
許
可

以
提
供
外
省
人
在
台
灣
進
行
廣
義
政
治

參
與
、
社
會
參
與
的
廣
泛
想
像
，
達
到

籽
解
外
省
人
的
能
慮
。

同
時
，
「
新
台
灣
人」
的
現
實
意
義

，
不
只
是
有
召
喚
外
省
人
之
意
，
相
對

於「
勇
敢
台
灣
人」
的「
現
實
台
灣
人」
'

一

樣
有
吸
引
的
意
義
。
從
此
對
於
自
身

現
質
利
益
的
追
求
與
結
盟
選
擇
，
將
更

有
彈
性
，
空
間
也
更
大
，
大
家
可
以
更

容
易
聯
合
在一

張
利
益
與
妥
協
的
大
網

之
中
。

敗

選

的

鬱

卒

與

責

怪

外

省

人

「
新
台
灣
人」
論
帶
來
的
和
解
，
可

以
說
是
以
國
民
黨
黨
內
團
結
為
主
的
族

群
和
解
，
但
並
不
一

定
代
表
社
會
的
族

群
和
解
，
特
別
是
當「
新
台
灣
人」
的
勝

利
，
還
是
用「
超
人
氣」
的
陳
水
扁
當
犧

牲
來
作
為
見
設
。

阿
繭
的
支
持
者
，
因
此
要
大
聲
責

問

「
為
什
麼
台
灣
人
可
以
投
給
外
省

人
，
而
外
省
人
不
可
以
投
給
台
灣
人
np

y
「
整
個
台
灣
社
會
都
在
改
變
進
步
，

為
什
麼
外
省
人
不
會
自
我
反
省
，
不
會

改
變
進
步
?」
、
「
陳
水
扁
在
任
內
施
政

並
沒
有
特
別
歧
視
外
省
人
，
反
而
大
力

提
拔
一

些
外
省
人
在
他
的
國
隊
中
，
外

省
人
危
儉
感
的
基
礎
在
那
裡
?」
、
「
外

省
人
危
機
感
可
以
理
解
，
但
是
不
允
許

被
用
來
挾
持
台
灣
人
的
公
共
選
擇」
等

「
斬
台
灣
λ」
的
勝
利
是
用
「
組
λ
氣」
的
陳
卓
厲
莒
幢幢
往
來
作
見
誼。

(
謝
三
聲
/
攝
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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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。

但
是
我
不
認
為
阿
扁
的
敗
戰
，
應

該
單
單
責
備
外
省
人
不
知
道
反
省
，
想

作
現
成
的「
新
台
灣
人」
。
我
有
四
個
說

法

(

二
、
外
省
人
，
特
別
是
四
十
歲

以
下
的
一

代
，
其
實
已
經
在
轉
變
，
一

種
新
的
台
灣
人
意
識
，
雖
然
可
能
是
現

訂
取
向
的
，
但
是
接
定
在
發
生
中
，
甚

至
連
投
票
行
為
也
在
改
變-

否
則
我
們

很
難
理
解「
新
黨」
的
邊
緣
化
現
象
。
如

果
說
外
省
人
反
對
台
獨
的
基
本
立
場
一

直
不
變
，
有
很
高
的
同
質
性
，
這
大
致

是
正
確
的
﹒
但
是
說
，
現
在
外
省
人
把

票
役
給
溫
和
的
馬
英
九
、
本
土
的
李
登

輝
與
現
在
的
國
民
黨
等
所
共
同
象
徵
的

意
義
，
和
外
省
人
四
年
前
投
給
高
舉
意

識
形
態
大
旗
的
新
黨
、
好
戰
的
趙
少
康

的
象
徵
意
義
完
全
一

樣
，
並
因
此
認
為

外
省
人「
一

直
都
沒
有
改
變」
'
恐
怕
是

和
現
況
不
符
合
的
。

(
二)
、
如
果
我
們
知
道
影
響
深
層

身
份
認
同
的
形
成
，
像
國
家
認
同
問
題

，
鼓
不
是
依
賴
單
方
面
的
意
識
反
省
、

個
人
的
自
我
改
變
，
或
者
個
人
獨
立
思

考
的
結
果
，
而
是
在
當
代
社
會
關
係
與

歷
史
壓
力
中
，
透
過
集
體
互
動
的
過
程

〈

第
一

三
七

期
v
-

3。
﹒
-
-
-

而
發
展
產
生
的
，
一

個
政
治
世
代
的
深

刻
的
認
同
，
產
生
鎖
定
的
政
治
意
識
，

也
不
是
短
期
的
政
治
變
化
就
可
以
改
變

或
形
成
的
。
所
有
個
人
認
同
上
的
焦
慮

(
或
者
有
人
用「
危
俊」)
，
幾
乎
都
有

時
代
的
背
景
與
歷
史
原
因
，
外
省
人
的

焦
慮
感
，
因
此
，
不
是
短
時
間
可
以
消

祠
的
問
題
，
也
不
是
外
省
人「
單
方
面」

的
問
題
，
更
不
是「
他
們」
自
己
反
省
不

夠
的
問
題
，
而
是「
我
們」
整
個
社
會
在

民
主
化
、
本
土
化
過
程
中
，
所
造
的
認

同
混
亂
與
認
同
焦
慮
的
產
物
。

(
三)
、
何
況
，
族
群
呈
現一

致
的

投
票
傾
向
，
並
沒
有
絕
對
的
是
非.
，
台

灣
原
住
民
族
的
政
治
問
題
之
一
，
就
是

被
台
灣
漢
民
族
的
選
舉
設
計
、
空
間
規

靈
與
買
票
制
約
，
搞
得
一

直
無
法
建
立

跨
九
族
的
民
族
團
結
，
而
告
四
分
五
裂

。
族
群
動
員
在
大
多
數
情
形
下
是
有
爭

議
的
，
但
是
並
非
必
然
是
錯
的
，
重
點

要
看
是
訝
得
利
益
優
勢
者
還
是
劣
勢
者

，
是
殖
民
者
還
是
反
殖
民
者
，
要
看固定

如
何
動
員
(
比
如
說
是
透
過
什
麼
政
治

意
識
符
號
等
的
操
縱
運
用
，
還
是
利
用

「
仇
恨
犯
罪」
'
像
搞
不
搞
族
群
歧
視
、

種
族
污
名
等)
，
以
及
為
何
動
員
(
動

員
來
作
什
麼
，
比
如
是
否
合
乎
社
會
正

車
查
組閣
島
馬
英
九
站
台
，
是
「
往
車」
過
是

「
岐
伏」
?
(
李
玉
援
/
攝
影)

• ..， 

王
建
鐘
的
選
集
中
可
能
有
在
熱
的
法
西
斯
民
黨
主
義
與

絕
望
的
政
治
理
想
主
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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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
新
台
圈內
人
」

之

非
趟

義
原
理
原
則
，
搞
不
結
階
級
種
族
壓
迫

草守)

等
等
。

這
次
選
舉
的
主
要
競
爭
對
立
，
公

開
在
陸
面
的
，
或
者
可
以「
形
容
行
「

理
解」
成「
兩
個
外
省
人
打
一

個
台
灣
人

?
但
真
的
族
群
動
員
過
程
，
並
不
是

外
省
族
群
的
動
員
，
而
是
國
民
黨
黨
機

路
對
台
北
市
民
的
動
員
，
包
括
打
屑
、

抹
黑
在
內
。
而
外
省
人
在
這
樣
的
動
員

過
程
中
是
分
裂
的
、
焦
慮
的
，
是
被
迫

在
聖
人
王
建
煌
于
戰
神
趙
少
康
、
新
黨

存
亡
的
強
列
危
機
感
下
思
考
，
讓
到
底

要
台
獨
的
、
成
績
優
越
的
陳
水
扇
當
選

，
還
是
選
擇
形
象
好
的
馬
英
九
和
本
土

凶
民
紙
和
解
，
接
受
季
閏月且
路
的
招
安
而

沒
陳
水
扁
落
選
。
如
果
說
這
是
單
純
、

了

銀
行
動
的
族
群
動
員
，
那
又
如
何
理

解
何
以
四
年
前
外
省
人
會
要「
堅
持一
選

擇
趙
少
康
的「
中
與」「
捍
衛」
路
線
結
果

卻
提
陳
水
馬
當
選
7
呢
?
所
以
說
，
外

省
人
目
的「
變
7」
'
變
衍。
更
知
道
向
台

灣
政
治
現
叮
妥
協
7
0

裁
們
也
不
能
不
回
恕
，
如
果
過
去

「
串串
黃
保
險」
(
「
二
個
台
灣
人
打
一

個

外
省
人」
9
)

是
可
以
接
受
的
結
果
，

那
麼
現
在
為
什
麼「
尊
王
懷
馬」
就
變
成

「
兩
個
外
省
人
打
一

個
台
灣
人」
變
成
不

可
以
接
受
的
結
果
。
或
者
，
我
們
應
該

另
外
想
，
原
來
可
能
被
本
就
不
是「
二

打
一
」
這
麼
單
純
，
也
不
是
外
省
人
和

本
省
人「
打」
，
而
是
政
黨
、
檔
力
、
國

家
意
識
、
認
同
政
治
、
公
共
政
策
、
既

得
利
益
與
對
未
來
利
益
分
配
期
待
之
爭

奪
等
等
，
在
這
樣
被
雜
時
空
脈
絡
中
的

種
種
動
員
與
重
新
洗
牌
的
總
呈
現
。

如
同
陳
水
馬
中
的
選
票
中
可
能
同

時
存
在
有
激
進
的
台
灣
種
族
主
義
者
、

中
產
者
與
社
運
前
進
者
，
馬
英
九
的
票

中
也
可
能
有「
賭
爛」
陳
水
厲
的
八
大
行

業
、
溫
和「
中
圈
人」
與
欣
賞
罵
的
中
產

婦
女
，
而
王
建
值
的
選
票
中
可
能
有
狂

熱
的
法
西
斯
民
族
主
義
者
與
針
政
治
失

望
的
理
想
主
義
，
不
一

而
足
。
無
論
如

何
都
並
不
是
簡
單
的
所
謂「
『
二
』

打

『
一
』
」
﹒
除
國
家
、

民
族
、
族
群
之

外
，
還
有
其
他
，
總
統
可
以
說
是「
社

會」
、
「
市
場」
、
「
利
益」
、
「
文
化
習
性

」
等
因
素
在
連
作
。
解
釋
阿
爾
之
敗
戰

，
不
能
單
單
貴
佳
外
省
人
怎
麼
一

起
站

錯
過
，
而
不
說
何
以
其
他
人
也
站
錯
邊

，
從
而
轉
移
了
裁
們
對
其
他
現
象
的
可

能
看
法
。

(
四)
、
最
後
，
可
能
也
是
最
重
要

的
一

點
，
關
於
公
民
選
舉
、
投
票
的
問

今

四
年
前
外
省
λ
「
堅
持」
還
趙
少
康
的
「
中
興」
輿
「
擇
衛」
飽
線
，

功
敗
垂
成
。
(
謝
三
軍
/
攝
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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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。
民
進
黨
的「
台
獨
黨
綱」
，
在
實
踐

的
過
程
上
，
其
實
就
是「
台
灣
住
民
公

投」
黨
綱
。
而
公
投
大
約
是
台
灣
獨
派

的
最
大
公
約
數
。
而
為
什
麼
要
公
役
呢

?
因
為
人
民
對
於
台
灣
統
一

或
者
獨
立

可
能
有
不
同
的
意
見
，
而
不
同
的
意
見

需
要
透
過
公
民
投
票
，
讓
公
民
進
行
自

由
的
總
表
達
。

但
是
公
投
顯
然
不
能
預
設
單
一
結

果
，
而
且
必
須
符
合
民
主
的
要
件
，
比

如
需
先
假
定
台
灣
住
民
均
享
有
自
由
表

達
，
普
通
平
等
的
公
民
權
利
，
包
括
投

禦
時
候
的
自
由
選
擇
。
而
人
民
在
投
票

過
程
中
不
論
選
擇
哪
一

個
方
向
，
應
該

都
是
允
許
而
且
受
到
制
度
保
障
的
。
我

們
不
能
因
為
一

些
具
有
特
殊
背
聚
的
公

民
的
同
意
或
者
不
同
意
投
票
，
而
決
定

是
否
要
聲
討
或
處
罰
他
們
。

台
北
市
長
選
舉
並
非
台
灣
前
途
公

役
，
籌
碼
更
低
。
但
如
果
外
省
人
現
在

因
為
好
像
一
致
投
票
支
持
一

個
形
象
還

好
的
馬
英
九
作
台
北
市
長
，
因
而
就
要

面
臨
其
他
台
灣
人
的
聲
討
，
我
們
可
以

相
信
台
灣
住
民
針
對
台
灣
前
途
進
行
公

投
而
沒
有
內
部
危
險
嗎
?
贊
同
與
主
鼓

「
公
役」
'
到
底
是
因
為
預
設
了
所
欲
的

獨
立
結
果
，
還
是
因
為
確
實
是
我
們
所

信
賴
的
、
有
民
主
倫
理
基
礎
的
、
人
民

意
志
表
達
路
徑
。

論

差

異

民

主

、

歷

史

真

相

與

族

群

和

解

一
九
九
五
年
十
月
加
拿
大
魁
北
克

針
對
獨
立
問
題
進
行
公
投
，
結
果
在
將

近
四
百
五
十
萬
的
選
票
中
，
獨
派
以
五

萬
票
之
微
輸
了
(
差
百
分
之
一
﹒
二
%

)

。
當
時
情
況
可
能
比
所
有
台
北
市
的

選
情
更
緊
繃
，
儘
管
法
語
裔
人
口
有
六

成
的
選
民
都
支
持
獨
立
，
但
魁
省
的
英

語
裔
、
新
移
民
約
九
成
役
的
都
是
反
對

票
，
而
原
住
民
(
5m

H土
耳門
Z
己
5
=

}

更
超
過
百
分
之
九
五
%
役
反
對
票
。

受
後
的
群
眾
在
街
頭
焚
燒
加
串串
大
國
旗

鬧
事
，
獨
派
領
抽
魁
北
克
省
長
Ena

f
g

E
ZNm
E
憤
怒
的
說
•
•

 

「
我
們

紛
在
錢
與
少
數
族
裔
票」
、
「
我
們
將
有

我
們
的
國
家
，

我
們
將
會
復
仇
」
。

可
賢一
Nm
E
對
少
數
族
裔
的
寶
雞
(
失

言)
，
引
發
敵
我
眾
怒
，
「
法
西
斯」
與

「
燭
動
家」
的
此
判
接
頭
而
來
。
為
什
麼

-
九
九
五
年

加
畫
大
魁
北
克
公
往
獨
立
，

獨
退
失
敗
。

@ 

』



「
新
台
灣
λ
」

之
非
趟

法
語
以
有
主
張
擁
有
自
己
的
國
家
的
最

高
權
力
，

而
其
他
人
則
不
能
有
「
同
等

的

梅

力
」
主

張
自
己
的

歸

屬

國
家
?

可
ω
2
N
m

E
雖
然
在
事
後
立
刻
辭
職
下

台
，

也
承
認
設
法
不
當
，

但
是
並
未
真

正
道
歉
。

我
們
常
常
誤
認
族
群
是
不
同
社
會

文
化
特
質
的
一

群
人
所
組
成
的
，

但
這

其
質
固
定
錯
誤
的
。

族
群
意
識
及
其
範
圈

，

起
因
於
我
們
對
於
他
者
及
己
身
的
互

動
經
驗
中
所
生

成
的
看
法
，

用
來
界
定

袍
互
不
同
、

民
何
不
同
、

有
何
不
同
的

意
理
梨
梢
。

(
所
謂
「
互
動
」
，

有
各
種

不
同
的
情
形
，

有
短
民
與
反
殖
民
、

壓

迫
與
反
壓
迫
、

暴
力
與
歧
棍
、

優
勢
與

劣
勢
﹒

也
有「
比
較
」
緩
和
的
市
場
競
爭

，

文
化
涵
化
過
程
等
。
)

中
國
人
與

台

灣
人

也
並
不
是
因
為
他
們
有
何
先
發
的

本
吋
文
化
差
異
所
以
不
同
，

四
大
族
群

從
此
間
也
一

憬
，

而
所
訓
「

差
異

于

是

必
們
在
鼎鼎
恆
生
活
的
互
動
經
驗
中
，

產

生
7

區
分
彼
此
人
群
的
官
念
與
意
義
m
M

M間
而
被
理
解
與
認
定
。

因
為
社
會
提
恆
生
活
、

社
會
組
織

的
安
排
方

式
、

族
群
意
識
(
俄
念)

如

果
一

旦
發
動
，

有
質
質
的
作
用
。

在
新

的
社
會
歷
史
條
件
形
成
前
，

我
們
不
可

@品也

能
虛
偽
地
希
望
它
消
失
，

任
何
政
治
人

刻
意
宣
稱
自
己
沒
有
族
群
觀
念
，

高
喊

自
己
的
「
族
群
無
辜
」
的
時
候
，

也
大
多

是
假
。

好
比
說
現
在
「
新
台
灣
人
」
能
夠

在
這
個
時
候
出
現
引
起
社
會
大
眾
的
共

鳴
，

正
反
映
出
台
灣
社
會
的
內
部
互
動

關
係
'

已
經
有
顯
著
的
轉
變
。

但
是
中
外
經
驗
告
知
，
「
包
容
」
、

「
尊
重
」
少
數
，

說
得
容
易
，

但
是
何
其

困
難
。

如
果
要
求
在
對
立
與
競
爭
中
要

求
包
容
對
手
，

叉
更
何
其
難
。

現
在
我

們
又
還
要
求
在
選
戰
中
敗
戰
的
多
數
者

，

包
容
勝
選
的
不
同
意
的
少
數一

方
，

不
只
是
又
難
上
加
難
7
嗎
?

我
們
還
未

嘗
需
要
面
對
類
似
魁
北
克
公
設
的
問
題

，

最
後
的
試
煉
還
未
發
生
，

但
是
台
北

市
長
還
後
的
社
會
文
化
反
映
，

已
經
讓

我
們
初
嚐
一

些
苦
澀
滋
味
。

民
主
與
差
異
，

是
同
時
存
在
的
。

一

個
沒
有
差
異
的
同
質
性
社
會
，

坦
白

說
，

不
會
有
民
主
制
度
的
需
要
。

民
主

的
政
治
參
與
過
程
，

包
括
選
舉
與
社
會

運
動
，

基
本
上
在
表
達
這
樣
的
差
異
，

並
在
街
突
路
擦
中
進
行
自
技
改
造
與
再

生
產
。

我
們
應
該
給
民
主
、

差
異
更
大

的
機
會
，

這
恐
怕
是
愛
台
灣
，

所
謂「

認
同
這
塊
土
地
」
的
基
本
要
件
。

門。zt
4ME句。"、，祠〈

這
篇
文
章
至
此
看
起
來
好
像
都
在

「
替
」
外
省
人
說
話
，

或
大
約
不
能
阻
止

這
樣
的
詮
釋
，

但
是
我
真
正
在
想
的
固
定

建
立
一

個
新
台
灣
的
問
題
。

台
灣
如
要

發
展
為
一

種
有
任
何
「
共
同
」
意
義
的
「

共
同
體
」
'

恐
怕
必
須
首
先
認
識
到
我

們
不
是
生
活
在
一

個
由
多
數
族
群
者
自

己
就
可
決
定
的
社
會
裡
，

而
是
在
一

個

必
須
相
互
承
認
差
異
的
多
元
族
群
社
會

中
。

不
過
，

我
們
要
強
調
，

尊
重
差
異

或
許
能
帶
來
短
暫
的
和
解
，

但
並
不
能

保
障
社
會
正
義
的
實
踐
。

真
正
的
、

能

自
我
防
衛
的
社
會
和
解
，

必
須
建
立
在

對
於
過
去
歷
史
的
認
真
儉
討
與
對
於
壓

主
令
還
有
λ
以
寫

「
大
筒
子」
加
博
(
團)
是

「
林
宅
血
案」
的
幢幢
把包

(
謝
三
聲
/
循
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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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
的
檢
查
之
上
。
舉
例
說
，
外
省
人
如

果
不
能
面
對
台
灣
人
的
過
去
鹿
史
經
驗

感
受
，
不
暸
解
所
謂
台
灣
人
的「
悲
情」

的
歷
史
過
程
，
不
瞭
解「
二
二
八
」
、
「

白
色
恐
怖」
、
「
威
犧
統
治
」
的
長
遠
傷

害
，
甚
至
至
今
還
有
人
以
為「
大
鬍
子

加
博」
是「
林
宅
血
案
」
的
嫌
疑
犯
。
外

省
族
群
只
要
繼
續
把
頭
偏
闕
，
眼
睛
像

別
處
看
，
大
約
就
很
難
和
台
灣
人
一

起

有
效
協
商
建
立
具
有
道
德
基
礎
及
說
服

力
的
大
和
解
。
而
其
他
因
為
威
權
統
治

之
庇
佑
，
或
者
因
為
總
承
威
權
統
治
者

而
獲
利
的
當
代
台
灣
人
統
治
階
級
，
其

質
也
是
一

樣
，
眼
得
利
益
者
必
須
一

起

對
自
己
在
歷
史
中
的
位
置
有
所
反
省
感

覺
歉
疚
，
沒
有
單
身
事
外
的
空
間
﹒
台

灣
的
悲
惰
，
不
是
簡
單
的「
外
省
人
」
的

原
罪
問
題
而
已

台
灣
人
同
謀
者
該
說

話
時
卻
沈
默
，
該
站
出
來
時
卻
選
擇
臣

服
，
何
嘗
無
抖抖
。

一

九
八
六
年
蔣
經
國
說
「
我
也
是

台
灣
人」
'
還
有
傳
說
中
的「
十
大
民
間

『
友
人
』
」
，
他
試
圖
和
反
對
他
的
台

灣
人
和
解
，
但
是
蔣
經
國
是
威
權
統
治

的
獨
裁
者
，
努
力
有
限
誠
意
不
足
，
所

以
不
可
能
成
功
。
施
明
德
和
新
黨
喝
「

大
和
解
咖
啡」
'
但
是
因
為
缺
乏
對
過

蔣
經
團
說

「
我
也
是
台
灣
λ」
。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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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新
台
淘
λ
」

之
非
為

h
z
h川
叫川
省
的
4
月心
甘且
能
﹒

只
剩
下
組
織

做
f
m
布
的
現
汀
刊
妥
穹
的
﹒

故
而
新

川可
叫“
干、
MU
H叮
叮
質
性
，司

dR
要
扭
扭
中
間

M
E一
只

做
文
蓋一
京
國
罵-EA
進
黨
接一
裝
訓時

望
。

心叮
刊
用一

訢
生
代
一
受
到
鼓
潮
站
出
來

只
睡一

門
宜、
悲
情
一
，

這
是
他
們
可
以
改

純
正
j
十
足
卻
g
a
版
之
能
力
。
許
信

反

思
考

大

的

西
進
﹒

提
出
「

新
興
民
族
一

，
主
題
不
在
談
和
解
，
但
是一

樣
不
喜

歡「
舊
包
袱」
，
主
張
要
有
彈
性
，
能
往

前
看
，
要
有
超
越
大
陸「
富
民
族」
胸
襟

與
氣
魄
，
但
是
為
什
麼
拍
手
贊
成
的
不

是
台
灣
人
自
己
，
反
而固定
要
被
超
趣
的

「
留」
的
中
國
民
族
主
義
者
呢
?
事
質
很

圳
啪啪
﹒

因
為
簡
單
利
益
交
換
所
推
動
的

制

解
﹒

不

管

是

政

治

或

經

濟

的
，

因

為

模
糊
了
歷
史
是
非
，
甚
至
違
背
人
心
公

道
，
不
可
能
被
也
立
，
除
非
先
提
人
還

-z
。

.I"li�血

南
非
在
一

九
九
四
年
停
止
了
近
百

年
的
部
族
隔
潑
政
策
與
黑
白
之
間
，
祖

曲曲
與
土
圍
之
間
個
互
的
扭曲
族
侶
踐
，
牽

連
鈕，
殿
。
要
如
何
進
行
民
族
和
解
，
也

h
H

了新

的

因

家
，

社

會

叫

結
，

真

是

新

政

府
的
的
大
挑
敬
之
-
3

新
闊
前
要
如
何

由
釘
種
族
內
戰
亂
一

院
悲
慘
忍
史
呢
。

他
們
下
是
依
附關
廠
闊
的
容
忍
與
控
史
遺

忘
，
而
是
建
築
在
對
過
去
的
萬
分
痛
苦

的「
真
相
追
求」
'
以
及
鍛
錶
當
代
人
性

的「
認
罪
行
「
道
歉」
與「
赦
免」
的
集
體

自
我
要
求
之
上
。

除
非
是
關
於
早
期
清
短
與
漢
人
對

原
住
民
進
行「
輔
番」
的
殖
民
戰
爭
之
外

，
當
代
台
灣
並
沒
有
類
似
南
非
的
種
族

內
戰
問
題
，
或
許
沒
有
必
要
仿
照
南
非

成
立
獨
立
的「
真
相
與
和
解
委
員
會」
'

飯
要
調
查
過
去
的
種
族
罪
行
，
又
要
進

行
當
代
的
社
會
和
解
﹒
但
新
筒
非
所
主

張
的
和
解
的
要
絮
是
清
楚
的。

我
們
之

所
以
能
有
共
同
的
未
來
，
是
因
為
攻
們

能
對
於
相
互
的
控
史
悲
情
，
都
有
謙
卑

的
認
識
與
反
省
，
道
歉
與
原
諒
。
我
們

或
許
都
可
以
是「
新
台
灣
人
」
'
暫
時
不

管
它
是
什
麼
意
思
，
但
將
絕
不
該
是
遺

忘
過
去
的
空
心「
新
台
灣
人
」
。

散文茜試圖寓畏進實輯型，

以「揚棄悲情」
屆主站，

祖祖引對十足卻
涅有說服拘3

門OZI
→P宅O
E
Z

商
非
一

九
九
四
年

停
止
7
返
E
萃
的

種
底
隔
離
。

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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